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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放射卫生行政管理 

• 第二部分  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培训 

• 第三部分  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一、监督执法依据 

• （一）三部法律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二）三部行政法规 
• 1.放射性同位素与放射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国务院令
449号 

• 2.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 4.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监督执法依据 

• （三）部门规章、文件： 
• 一、中央编办文件 
• 1.关于放射源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中央
编办发[2003]17号） 

• 2.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中央编
办发[2010]104号） 
 



部 门 规 章 、 文 件 
 

• 二、放射卫生管理： 
• 1.国家计量局、卫生部关于肿瘤放射治疗剂量学的若干规定（1985） 
• 2.放射防护器材与含放射性产品卫生管理办法（2001） 
• 3.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46号，2006） 
• 4.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序（2006） 
• 5.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55号，2007）  
• 6.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卫办医政发[2009]187
号 

• 7.质子和重离子加速器放射治疗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卫办医政发
[2009]198号 

• 8.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12]25号） 
• 9.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管理规定（2012） 
• 10.放射卫生技术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2012） 



部门规章、文件 

• 1.卫生部关于医技人员出具相关检查诊断报告问题的批复 
• （卫政法发[2004]163号 ）； 
• 2.卫生部复关于医疗放射线工作人员患放射病后的待遇问题； 
• 3.卫生部关于X射线诊断机等医用诊断设备不属于计量器具的批复（
卫法监发[2002]119号） 

• 4. 卫生部关于医用加速器等放射诊断和治疗设备有关问题的批复； 
• 5.卫生部关于陀螺旋转式钴-60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放射诊疗许可
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 

• 6.卫生部关于医疗设备检测有关问题的批复（卫监督发[2005]243号
） 

• 7.卫生部关于放射监督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卫法监发[2002]85
号） 



部门规章、文件 

•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核事故应急管理 
• 核事故医学应急准备和响应安全导则 
• 核事故医学应急管理规定 
• 核应急管理导则——放射源和辐射技术应用应急准备与响
应 

• 国家核应急预案 
•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 卫生部核事故和辐射事故卫生应急预案 



• （四）标准、规范 
• 放射卫生防护标准目录（国家标准共28项、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共67项） 

• 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目录（国家标准共8项、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共36项） 



• 一、国家标准 
• 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放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 GB16362-2010远距治疗患者放射防护与质量保证要求； 
• GB16348-2010医用X射线诊断受检者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 GB16361-2012临床核医学的患者防护与质量控制规范； 

• 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GBZ98-2002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标准； 
• GBZ121-2002后装γ 源近距离治疗卫生防护标准； 
• GBZ128-2002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 GBZ161-2004医用γ 射束远距治疗防护与安全标准; 
• GBZ168-2005X、γ 射线头部立体定向外科治疗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 GBZ179-2006医疗照射放射防护基本要求； 
• GBZ120-2006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 



• GBZ126-2011电子加速器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 
• GBZ130-2013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标准； 
  GBZT133-2009医用放射性废物的卫生防护管理； 
  GBZT178-2014低能r射线粒子源植入治疗放射防护要求与质量控制检测
规范； 
  GBZT145-2015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 
 

 











二、我省放射卫生管理文件 

• 1、关于印发《江西省放射诊疗设备常规监测指标
体系（试行）》的通知（赣卫监督字〔2014〕10号） 

• 2.关于印发全省放射诊疗许可有关事项工作协调
会议纪要的通知（赣卫监督字〔2014〕41号） 

• 3.关于印发江西省首批消毒产品、涉水产品、放
射卫生技术评审专家名单的通知（赣卫监督字〔2014
〕46号） 

• 4.印发《江西省放射诊疗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江西省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江西省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赣卫监督字〔2015〕2
号）。 
 





我省放射卫生行政管理 

 
• 江西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江西省放射诊疗
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的通知（赣卫
监督发〔2015〕2号 ）     

• 1.江西省放射诊疗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 2.江西省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     

• 3.江西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放射诊疗分类 
    卫生部《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将放射诊疗工作分为四类： 
X射线影像诊断（放射诊断）：  在医疗卫生单位普遍使用
的一种影像诊断技术，上至大型三甲医院，小到乡镇卫生院
，甚至村卫生室和个体医疗诊所，都广泛使用各种 X光机进
行影像诊断，全国使用各类X光机 多达十数万台。 

介入诊疗：是近几年发展很快的一种诊疗技术。大多数县级
医院都在开展。特别在心脑血管方面、微创技术方面使用普
遍。 

核医学： 包括PET-CT显像、ECT、放射免疫、甲状腺机能亢
进和甲状腺肿瘤治疗、放射学粒子植入等 

放射治疗： 作为肿瘤三大治疗技术之一，包括近距离的后
装治疗和远距离的电子加速器、X射线和钴－60治疗等，在
肿瘤治疗方面使用较多，发展很快。 

 



放射诊疗类别（X射线影像诊断） 

CT机 

胸片机 

钼靶乳腺机 



介入放射学设备 



核医学设备 

PET-CT 

介入放射学工作场所 

工作人员的防
护衣 



放射治疗设备 

电子直线加速器 后装治疗机 



• 江西省放射诊疗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 许可权限解读：医疗机构开展的放射治疗、核医学项目在
省级许可。 

• 第五条 《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工作按《关于进一步精简
省级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赣府发〔2009〕10号）实行
分级管理： 

• （一）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工
作（除X射线CT影像诊断以外）的医疗机构的《放射诊疗
许可证》的发放； 

• （二）设区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下列医疗机构《放
射诊疗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开展(一)所列放射诊断工作，
同时开展X射线CT影像诊断工作、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医疗
机构；由设区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颁发《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的医疗机构； 

• （三）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开展放射治疗、核医学
工作的医疗机构的《放射诊疗许可证》的发放。 



•监督管理的权限 
 

• 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由发放《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同级卫生监督机构负
责。 

•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同级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建立健全
《放射诊疗许可证》监督管理制度，对本行政区内放射诊
疗工作开展经常性监督执法检查，加强对被许可单位放射
诊疗工作的监督检查，并按照规定做好监督检查材料的归
档工作。 



 

江西省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实施细则 

 

• 许可权限解读：属地化管理与诊疗项目管理相结合 
 

• 第三条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审核和
放射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按以下类别实行层级管理。 

• （一）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全省放射治疗、核医学建设项目和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的放
射诊疗建设项目； 

• （二）设区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查、
验收范围以外的下列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的预评价报告审核与竣工验收
工作：介入放射学的建设项目；X射线CT影像诊断的建设项目；设区市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的放射
诊疗建设项目； 

• （三）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省级、设区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审查、验收范围以外的X射线影像诊断（不含CT影像诊断）的建设项目
的预评价报告审核与竣工验收工作。 



• 预评价报告审核的解读 
• 明确预评价报告评审的项目： 
• 危害严重类的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和CT影像诊断、DSA介入放射诊疗、800毫
安以上X射线影像诊断建设项目以及同时具有上述项目的其他X射线影像诊断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在申请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核前，应
当由承担评价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 明确抽取专家数： 
• 危害严重类的建设项目评审专家不得少于5名，从我省放射卫生技术评审专家
库中抽取的专家应不少于专家总数的3/5；CT影像诊断、DSA介入放射诊疗和
800毫安以上X射线影像诊断的建设项目评审专家不得少于3名，从我省放射卫
生技术评审专家库中抽取的专家应不少于专家总数的2/3。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装置、质子治疗装置、重离子治疗装置、中子治疗装置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
层显像装置（PET）等项目预评价报告的评审，从国家级放射卫生技术评审专
家库抽取的专家应不少于专家总数的2/5。 
 

• 明确评审相关材料的具体内容：评审专家的人员组成、专家评审意见、评审
意见处理情况及专家组复核意见等内容应作为预评价报告的附件。 



•专家组组成： 

•放射卫生技术评审专家库由省卫生计生委负
责管理，其成员由放射防护、放射卫生检测
、放射诊疗与核事故医学应急和放射卫生监
督管理等放射卫生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
。 



2016年调整补充放射卫生技术评审专家库（63人）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案例评析汇编
（2015年） 

•  四十一、某口腔诊所《放射诊疗许可证》未按规
定校验案； 

• 四十三、某门诊部未对诊疗设备进行性能检测案
； 

• 四十四、某口腔医院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
从事放射诊疗活动案； 

• 四十五某医院未按照规定配置放射个人剂量计案
； 

• 四十六、某医院未按照规定对放射诊疗工作人员
进行健康检查案； 
 



2017年放射卫生监督案例汇编 

• 案例一、某医院新建加速器项目未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
评价报告擅自开工建设案； 

• 案例二、某医院新建PET项目未按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案； 

• 案例三、某医院超出批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工作案； 

• 案例四、某医院《放射诊疗许可证》未按规定校验案 

• 案例五、某医院安排放射职业禁忌人员从事放射诊疗工作案 

• 案例六、某医院未经许可擅自开展碘125放射性粒籽植入治疗案 

• 案例七、某中医院未制定与从事的放射诊疗项目相适应的质量保证方案案 

• 案例八、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不合格放射诊疗设备案 

• 案例九、某医院医疗照射未对受检者邻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
护案 

• 案例十、某医院未按规定禁止非受检者进入操作现场案 

 



三、放射卫生监管重点 

一、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 
 
二、合格的放射工作场所诊疗设备和防护用品 
 
三、严格的的放射工作人员管理体系 
 
四、完善的放射诊疗质量保障方案及考核体系 
 



放射 

卫生管理 

组织机构建设 

从业人员管理 
放射诊疗设备 

工作场所管理 

放射诊疗 

质量保障 

• • 32 



管理核心 

放射诊疗管理框架 

         诊疗质量 

         诊疗安全 

－机构管理（管理体系、建设项目、许可管理） 

－制度管理（防护管理制度、质量保证方案） 

－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安全及防护设施、警示） 

－放射诊疗设备管理（防护性能、质量状态） 

－放射工作人员管理（个人防护、体检、监测、培训） 

－受检者管理（医疗照射防护） 

－信息管理（档案、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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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疗规章制度 

开展放射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建立放射防护管理规章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放射防护制度； 
       2、放射防护检测制度； 
       3、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制度； 
       4、放射治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5、放射治疗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制度； 
       6、放射治疗装置操作、维护维修制度； 
       7、放射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 
       8、各类人员的职责； 
       9、档案管理制度； 
      10、放射治疗质量保证方案和检测制度； 
      11、对各种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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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格的放射工作场所诊疗设备和防护用品 

            46号令第四条规定：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
射诊疗相适应的场所，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可（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可）。 

         （一）、新建、改建、扩建、技术引进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
评价与卫生审查情况： 

        按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46号令）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放射诊
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管理规定》（卫监督发〔2012〕25号）； 

            3、江西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江西省放射诊疗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等文件的通知（赣卫监督发〔2015〕2号）：《江西省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
查实施细则(试行) 》 

            对“新、改、扩、技术引进”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
、控制效果评价与卫生审查和卫生行政部门竣工验收后并申请放射诊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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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工作指示灯 



                                        放射诊疗项目设置审批流程 
新、改、扩建放射诊疗建设项目从可行性论证到正式运营，其主要的审批阶段 

  

 
防护设施设计审查 

可行性阶段审核 

 
卫生审查 

 

竣工验收 

放射诊疗许可 

 

 日常监督检查 

工作人员健康管理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监管部门 技术机构 

资质审定  人员培训 

 

资质
管理 

预防
审批 

许可 

监督
检查 

 

 

检测(监测)\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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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放射诊疗设备常规监测指标体系(试行) 

第一部分 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评价标准： 

一、放射治疗设备：1、医用电子加速器，2、钴60治疗机，3、后装治疗机，4、头
部γ刀、X刀 

5、放射治疗模拟定位机 

二、核医学设备： 

1、PET-CT：PET检测、、CT检测 ，2、SPECT， 

三、放射诊断设备：1、DSA，2、CT，3、医用X线机（X线摄影和透视），4、CR

，5、乳腺X线机，6、牙片机 

第二部分 放射诊疗工作场所防护防护措施运行评价标准： 

一、放射治疗设备：1、医用电子加速器，2、钴60治疗机，3、后装治疗机，4、头
部γ刀、X刀，5、放射治疗模拟定位机，6、PET、SPECT等目前无卫生防护
标准，应尽快制订。 

二、核医学：《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临床核
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30-2013） 

三 放射诊断（适用于医用X线机（包括数字X线摄影、普通X线摄影和透视）、DSA

、CT、乳腺X线机、牙片机） 

检测的关键项、一般项见：江西省放射诊疗设备常规监测指标体系(试行)（ Word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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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应标准设置多重安全联锁系统、剂量监测系统、影像监

控、对讲装置和固定式剂量监测报警装置；配备放疗剂量仪、

剂量扫描装置和个人剂量报警仪  

设有专门的放射性同位素分装、注射、储存场所，放射性废物屏蔽设备和存放

场所；配备活度计、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仪 

配备工作人员防护用品和受检者个人防护用品  

配备工作人员防护用品和受检者个人防护用品 

配备质量合格的防护用品 安全防 

护条件 

放射治疗 

核医学 

介入放射学  

X射线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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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放射肿瘤医师； 

2、病理学、医学影像学专业技术人员； 

3、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学物理人员； 

4、放射治疗技师和维修人员  

1、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核医学医师； 

2、病理学、医学影像学专业技术人员； 

3、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技术人员或核医学技师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放射影像医师； 

2、放射影像技师； 

3、相关内、外科的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的放射影像医师  

（一）根据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医疗机构按46号令第七条

要求具有下列人员： 

三、严格的的
放射工作人员

管理 

放射治疗 

核医学 

介入放射学  

X射线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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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6号令第二十三条放射诊疗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健康检查 ；
【按《GBZ 235-2011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由取得体检资质的医疗单位
实施，由授权的医学检查医师提出放射工作的适应性意见：A）可继续原放射工作；B）或
暂时脱离放射工作；C）或不宜再做放射工作而调离做其他非放射工作。】  

（三） 46号令第二十二条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和开展个人剂量监测； 

【按《GBZ 128-2002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29-2002 职业性内照射个人
监测规范》】执行； 

  (四） 46号令第二十三条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岗前、在岗期间专业及防护知识培训
【按《江西省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实施方案》赣卫监督字〔2015〕72号，培训
内容按：《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GBZ/T149—2015) 》 】执行； 

（五） 46号令第二十三条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管理档案和个人剂量档案； 

        建立的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档案要求：做到一人一档，放射工作人员基本信息全面，培
训记录完整（包括内部和外部培训信息），职业健康检查记录和原始资料完整，职业病诊断
信息记录完整；建立个人剂量监测档案要求：信息完整，个人剂量超标要求有原因调查报告
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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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号令第十九条规定：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应当配备专（兼）职的管理人
员，负责放射诊疗工作的质量保证和安全防护。 

            放射诊疗单位应设立质量保证和安全防护机构并设置专（兼）职管理人员，放射
诊疗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放射诊疗是单位一个主要的服务窗口，诊疗质量好坏直接
关系到一个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此项工作院领导必须高度重视。由于各单位的管理模
式不一样，具体管理人员可设在不同的科室内，但原则上应是单位的职能科室人员， 

   

四、完善的放射诊疗质量保障方案及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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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质量保证方案 

 
             放射治疗质量保证：是为了保证照射的几何位置与靶区剂量的准确性，减少
正常组织和器官的受照剂量，防止对受照射人员形成误照射等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质量保证方案应贯穿每一个患者的放射治疗中，为使放射治疗达到预期效果，医
生、技术员、物理师在放射治疗保证中将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质量保证方案是一
个单位多年来放射治疗工作经验的总结，制定质保方案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制定
原则。放疗单位应按照GB18871、GBZ179和GB16362的要求，制定患者防护制
度与放射治疗质量保证计划，并对从事远距治疗的工作人员进行患者防护与控制质
量的定期培训。从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程序上保证放射治疗的正确实施。放射治疗
质量保证方案大致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医生、物理师和技师在放射治疗过
程中各自职责和为保证治疗而采取的措施；第二部分是患者防护的有关要求；第三
部分，质量检测即放射治疗装置的质量控制自我检测和技术服务机构的检测；第四
部分，为放射治疗的验证工作。 

            医疗机构应制定放射治疗质量保证方案，放射治疗装置应定期进行稳定性检
测，并进行维护保养，并由检验检测资质认证（CMA）的检测机构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状态检测。列举了下列放射治疗装置和辅助设备的稳定性质量控制检测项目、
周期，放射治疗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自检和仪器维修、保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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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设备 

三维蓝水箱 通用验证体模 半导体阵列剂量验证系统 

电离室剂量仪 治疗计划系统（TPS) 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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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培训 

 

一.培训的法律依据 

二.培训的内容 

三.如何做好培训 

 



医用电离辐射结构图 

放射诊疗 

放射 

诊断 

放射 

治疗 
核医学 介入 

医学 

实验 

静态 

摄片 

动态 

影像 

放射 

装置 

放射 

核素 

体外 

诊断 

体内 

诊疗 



放射治疗 



医疗照射 

•为了诊断、治疗或医学实

验的目的而受到的照射，

受照人员可能是参加体检

的正常人、病人、病人的

陪护者及医学实验志愿人

员，不包括天然本底照射。 



公众照射 

•与人工辐射无关人员受到的照射，不包括天然本底照

射。 



我国放射诊断中的突出问题 

• 正当性判断原则难以落实、医疗照射滥用问题突

出； 

• 患者（受检者）辐射防护措施难以落实； 

• 儿童CT扫描显著增加，随机性风险不可忽视； 

• 落后设备难以淘汰，诊断剂量高； 

• 合格医学物理师缺乏，质量保证措施难以落实； 

• 放射治疗引起的医源性放射事故时有发生； 

• 介入放射学从业人员受照剂量大，健康问题突出

。 



• 第二十条  国家对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

行特殊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

当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依法

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 第四十条 劳动者享有下列职业卫生保护权利： 

• （一）获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 

• （二）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病防

治服务。 



 

•第七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所从事的生产、销售、使用活动规模相

适应的，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防护知识及健康条件

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职业卫生标准和

安全防护要求的场所、设施和设备；  



  第二十八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单位，应当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

进行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不

合格的，不得上岗。  

•     辐射安全关键岗位应当由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担任。辐射

安全关键岗位名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 第七条 医疗机构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应当分别具有

下列人员： 

• （一） ：1、放射肿瘤医师；2、病理学、医

学影像学技术人员；3、医学物理人员；4、放射治疗技师和维

修人员。 

• （二） ：1、核医学医师；2、病理学、医学影

像学技术人员，3、技术人员或核医学技师。 

• （三） ：1、放射影像医师；2、放射影像

技师；3、相关内、外科的专业技术人员。 

• （四） ：具有专业的放射影像医师。 



合格的医务工作人员 

•有娴熟的专业技术 

•有扎实而全面的辐射防护知识 

• 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工作人员需参加防护培训 

• 培训目的是提高工作人员对放射安全的认识，增强防护

意识，掌握防护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照射，

避免事故发生，保障各类人员的健康。 

•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放射防护 ，并经考核

合格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相应的工作；在岗期间应定期接

受 。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卫生部55号令 

  第七条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

律知识培训，考核合格方可参加相应的工作。培训时间不

少于4天。 

• 第八条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本单位的放射工作人

员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放射工作人员两次

培训的时间间隔不超过2年，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2天。 



讲述内容 

一.培训的法律依据 

二.培训的内容 

三.如何做好培训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

GBZT145-2015 
： 

• 放射诊断、介入、核医学、放射治疗相关人员； 
• 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科研、管理人员等。 

： 
• 了解相关法律与标准； 
• 掌握防护基本原则与方法； 
• 掌握工作人员、受检者、患者受照剂量原理和方法，
防护设施与防护用品在正确使用方法； 
• 了解异常照射的应急措施。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

GBZT145-2015 
： 

• 岗前培训4天； 

• 在岗培训2天，间隔2年。 

： 
• 课堂教学、远程教学、个人自学。 

： 
• 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培训单位协助医疗机构做好培训工
作，建立一支能够胜任的培训队伍。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GBZT145-2015 

 
•  放射治疗推荐课程： 

•  放射治疗源,放射治疗设备工作原理,放射治疗设
备的防护性能及其监测方法,放射治疗的物理学和
放射生物学基础,肿瘤放疗定位技术,肿瘤放射治疗
剂量,放射治疗的质量保证,有关防护标准与防护管
理法规,工作人员的防护,患者的防护,事故预防及
处理。 



 

 

 

江西省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实施方案 

 

 
•一、培训对象 
•（一）医疗机构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放
射工作人员,包括从事医用X射线诊断、介入
放射学、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等工作的人员。 
•（二）从事与电离辐射医学应用工作的医疗
机构的有关管理人员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从事检测和评价等受到电离辐射照射的人
员。 



• 培训要求 (依据：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
GBZ/T149-2015) 

• （一）上岗前的培训 
•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和有关法
律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参加相应的工作。培训时
间不少于4天。 

• （二）在岗期间的培训 
•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应定期接受再培训,两次培训考
核的时间间隔不超过2年,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2天。 

• （三）管理人员的培训 
• 从事与电离辐射医学应用工作的医疗、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的有关管理人员应接受放射防护知识的培训 。 



• 培训内容 
• 放射防护培训的内容和深度以及培训的频度和时间,应以国家要求为标
准，与放射防护培训对象的职责和责任相称,与工作性质和条件相适应
。 

• （一）上岗前的培训内容要涵盖放射卫生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各医学放
射专业的放射防护和相关专业知识，培训中应强调受检者与患者的防
护,医疗照射的正当性判断和最优化分析应列为放射防护培训的重要内
容。 

• （二）在岗期间的培训应分专业进行分类培训。接触医用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应包括内照射防护和放射性废
物处理知识；X射线诊断、介入放射学、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的质量保证
,应列为相应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 

• （三）管理人员的培训内容应涵盖放射卫生法律法规标准、国家卫计
委和省卫计委相关工作文件，各医学放射专业的放射防护关键控制点
的培训应列入管理培训的重要内容。 



培训实施 
采取分级负责、分专业类别培训的方式进行。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全省放射防护培训的统
筹规划、省本级基地建设和组织协调工作；省级培
训基地负责制定省本级培训计划，具体实施全省放
射治疗、核医学工作人员上岗前的和在岗期间的集
中专题培训、师资培训、全省三级医疗机构管理人
员的培训以及省直医疗机构所涉及的全部放射防护
知识培训。 

• 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的放射防护培
训规划、基地建设及组织协调工作；设（区）市级
培训基地负责辖区内的X射线诊断、介入放射学上
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集中专题培训、二级以下医疗机
构管理人员的培训。 



• 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应委托培训基地实施本单位的
岗前培训、在岗期间的集中培训。应将放射防护基
本知识列为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业务考核的内容。
放射防护培训应有档案记录，内容应包括每次培训
的教学人员和课程名称、培训时间和地点、参加人
员简况、考试或考核的内容和成绩等资料。培训档
案的保存时间依档案类别而定。 

•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负责本级放射防护培训的监督
检查工作，并以培训考核的落实作为放射诊疗许可
、校验等日常监督执法检查依据。 

 

 

 



• 培训考核 
•     各级培训基地组织的集中培训考核均要求以书面考试
的形式进行，考试合格者由培训基地颁发培训合格证并
盖章。 

• （一）省级培训基地负责所组织各类培训的考核工作。 
• （二）设（区）市级培训基地负责辖区内的X射线诊断
、介入放射学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集中培训、管理人员
的培训考核。 



• 培训基地 
• 培训基地由省市两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我省高等院校、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等具有放射卫生防护培训条件、优秀师资的
机构中遴选。培训基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的要求组织培训工
作，并按照有关规定收取合理培训费用。 

•    （一）省级培训基地可选在国家卫生计生委认定的国家级培训基地
外，暂定南昌大学为承办单位，并整合南大一附院、南大二附院、省
人民医院、省肿瘤医院、省卫生监督所、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等教学
资源。 

•   （二）各设区市培训基地应主要在高等院校、综合性医院、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等条件具备的机构中遴选。各设（区）市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认可的培训基地应报省卫计委综合监督局备案。 

•    （三）设区市培训基地建设暂时有困难的，可以采取与国家或省培
训基地联系参加相关专业的集中培训或委托举办定制需要的培训。 

•     



讲述内容 

一.培训的法律依据 

二.培训的内容 

三.如何做好培训 



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的条款 

国务院449号令： 

•第三十八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

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据国务院卫生主管

部门有关规定和国家标准，制定与本单位从事的诊

疗项目相适应的质量保证方案，遵守质量保证监测

规范，按照医疗照射正当性和辐射防护最优化的原

则，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照射，并事先告知患者和受

检者辐射对健康的潜在影响。 



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的条款 

GB18871-2002： 

• 7.2 医疗照射的正当性判断 

• 7.2.1 正当性判断的一般原则 

•在考虑了可供采用的不涉及医疗照射的替代方法的利益和
危险之后，仅当通过权衡利弊，证明医疗照射给受照个人
或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时，该医疗
照射才是正当的。对于复杂的诊断与治疗，应注意逐例进
行正当性判断。还应注意根据医疗技术与水平的发展，对
过去认为是正当的医疗照射重新进行正当性判断。 

• 7.2.2 诊断检查的正当性判断 

• 7.2.3 群体检查的正当性判断 



法规标准关于防护用品的条款 

国务院449号令： 

•第七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二）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职业卫生标
准和安全防护要求的场所、设施和设备；  

•     （三）有专门的安全和防护管理机构或者专职

、兼职安全和防护管理人员，并配备必要的防护用
品和监测仪器；  

•     （四）有健全的安全和防护管理规章制度、辐
射事故应急措施； 



法规标准关于防护用品的条款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46号令) 

•第二十五条 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对患者和受检者进

行医疗照射时，应当遵守医疗照射正当性和放射防

护最优化的原则，有明确的医疗目的，严格控制受

照剂量；对邻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

防护，并事先告知患者和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 



手部当量剂量监测 





 学员的组织与管理 

•一次培训，考试合格发证；一人一证，全省通用； 

•面授与实践相结合。 

 



•   



 师资队伍 

•理论与实践 

•师资的培训与资格的获得 

•全省师资库 
• (培训师资要求：主要从国家和省放射防护专家库、高等院
校、医疗卫生单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科研机构以及政法或法制等相关部门和
机构中遴选，具备高级职称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知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第 三 部 分   法 律 法 规 落 实 情 况 监 督 检 查 
 

重点工作：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职业病防
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及配套文件（《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 

 
检查内容： 
《职业病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健康检
查管理办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落实情况。 

 



《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技术的通知》 

•注意严禁： 
• 1.医疗机构制定《健康体检项目目录》时，不得将放射检查列入对儿
童及婴幼儿的健康体检项目； 

• 2.健康体检不得使用直接荧光屏透视； 

• 3.不得使用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装置）、PET/CT、SPECT（单
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装置）和SPECT/CT； 

• 4.不得对孕妇进行腹部或骨盆放射显像检查； 

• 5.检查中除受检者本人外，不得允许其他人员留在机房内，当受检者
需要扶携或近身护理时，对扶携和护理者也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关于《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监督检
查工作的通报 

• 一、医疗机构放射诊疗管理质量逐年改善，其中职业健康
检查率由60.1%提高到86.3%，个人剂量监测率由59.6%提高
到95.5%。 

• 二、2012-2015年，全国共查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违法案
件4212起，罚款3186.2万元。 
 

• 三、2012-2015年我省查办医疗机构放射卫生案件181件。 



2016年全省放射卫生案件查处信息 



• 存在的问题： 
• （一）部门协作仍需加强，责任意识有待强化。 
• 一是协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 二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部分职业健康检查、放射诊
疗、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业务能
力和自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 ....... 
 



2017 年医疗卫生国家监督抽检计划 

（双随机抽查） 

• 二、放射卫生监督（147项） 
• 检查放射诊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诊疗许可、放射工作人
员职业健康监护、放射防护检测、个人剂量监测和放射防
护用品配备、使用等情况。 

• 三、职业卫生监督（41项） 
• 检查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机构执业资质、技术服务
人员、技术服务仪器设备、技术服务报告以及依法履行职
责等情况。 

• 我省突出具有放射治疗、核医学专业医疗机构重点查。 
 



 

省 市 区县 被监督单位 监督专业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南昌高新开发区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江西省职业病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江西省直属门诊部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阳明路门
诊部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南昌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东湖区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西湖区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青云谱区 南昌长峰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南昌市第十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南昌新时代妇产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南昌航空大学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江西省南昌县人民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南昌县黄马乡卫生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南昌县广福镇中心卫生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向塘分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南昌县幽兰中心卫生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南昌县塘南中心卫生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县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景德镇市 昌江区 景德镇市昌江区红十字医院 放射卫生 

江西省 景德镇市 珠山区 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放射卫生 



江西省卫生计生委2017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6 
医疗机构卫生

监督检查 
明查 

省卫生计生委发证直管医
疗机构 

医疗机构及其人员依法执业情况（主要包括医
疗机构执行相关卫生计生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卫生标准规定的情况） 

二级、三级
医院25% 

一年一
次 

4－6月 



卫 生 与 环 保 、 卫 生 与 安 监 职 责 分 工 

 

 



• 卫生与环保的职责分工 
 
 

• 关 于 放 射 源 安 全 监 管 部 门 职 责 分 工 的 通 知     中 央 编 办 发 [2003]17 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     为加强对放射源安全的统一监管， 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经国务院
和中央编委领导同志同 意，现就放射源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通知如
下：  

• 一、环保部门（核安全主管部门）负责放射源的生产、进出口、销售
、使用、运输、储 存和废弃处置安全的统一监管。 制定和组织实施放
射源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建立并 实施放射源登记管理制度；
根据涉源单位提供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辐射安全评价 报告
书和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书等核发放射源安全许可证， 并通报同级公
安部门； 负责放射 源的生产、销售、使用、储存和废弃处置领域从事
辐射安全关键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的 资格管理；负责放射源的放
射性污染事故的应急、调查处理和定性定级工作，并将有关情况 通报
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协调公安部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
射源；组织开展放 射源安全技术科学研究。 
 

•  二、 卫生部门负责放射源的职业病危害评价管理工作； 负责放射源
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的准入管理； 参与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
应急工作， 负责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的 医疗应急。 

•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6%94%BE%E5%B0%84%E6%BA%90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5%AE%89%E5%85%A8%E7%9B%91%E7%AE%A1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4%B8%AD%E5%A4%AE%E7%BC%96%E5%8A%9E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5%9B%BD%E5%8A%A1%E9%99%A2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4%B8%AD%E5%A4%AE%E7%BC%96%E5%A7%94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8%81%8C%E4%B8%9A%E7%97%85%E5%8D%B1%E5%AE%B3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5%85%B3%E9%94%AE%E5%B2%97%E4%BD%8D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6%94%BE%E5%B0%84%E6%80%A7%E6%B1%A1%E6%9F%93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6%94%BE%E5%B0%84%E6%80%A7%E6%B1%A1%E6%9F%93
http://so.87994.com/cse/search?s=10356698830087939&entry=1&q=%E5%9B%BD%E5%AE%B6%E6%A0%B8%E4%BA%8B%E6%95%85%E5%BA%94%E6%80%A5%E5%8D%8F%E8%B0%83%E5%A7%94%E5%91%98%E4%BC%9A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49 号  
    第八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
应当事先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
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
，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卫生与安监职责分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职 业 病 防 治 法 
   第八十九条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
管 理 ， 由 卫 生 行 政 部 门 依 照 本 法 的 规 定 实 施 。 

 

 









        下 一 步 工 作 思 考 
 

 
 

责任重大  任重道远 
 



•一是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依法执
业的法治意识。督促医疗机构加强放射防护
的管理（履行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全省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监督机构加强所
属医疗机构放射工作工作人员培训。 



•二是进一步强化培训提升我省放射卫生监管
水平。实施我省监督执法人员和放射卫生工
作人员培训方案，增强素质，提高全省放射
卫生管理能力和水平。 



•三是加强系统内的配合协作机制。进一步加
强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机构、医疗机构、放射技术服务机构、培
训机构的沟通。 
•为医疗机构的放射防护管理人员及放射技术
服务机构人员、培训机构人员搭建一个沟通
放射卫生工作信息和专业培训的桥梁和平台
。 
 
 



•四是部门间的衔接配合机制。进一步加强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与环保、安监、公安、应急等放
射管理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整体提升我放射卫
生管理水平，服务医疗事业健康发展和保障人
民健康权益不懈努力。 
 

 

 
•           

 

•          



 
•    谢 谢！ 


